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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万慧达观点  > 商标 高仕利公司是全球知名的高尔夫用品提供商，旗下拥有Titleist, Footjoy和Scotty Cameron等一系列在国际上享
有盛誉的高尔夫品牌。高仕利公司发现一家名为平远县鸿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28类“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
杆头；高尔夫球袋；高尔夫球手套；推杆练习垫(高尔夫器具)；运动用球；体育活动器械；游戏器具；玩具；
保护垫(运动服部件)”等商品上申请注册了“FUTLEWT”商标，并通过了商标局的审查予以初步审定公告。该商
标在上局网站上记录的字母构成与高仕利公司旗下的高尔夫品牌完全不同，但经过申请人的精心设计，在视觉

效果上与高仕利公司的“Titleist”商标几乎完全相同。高仕利公司在监控中发现这一情况，遂委托万慧达提起了
异议申请。

 

国知局经审理决定驳回被异议商标的申请。国知局认为：被异议商标为“FUTLEWT”，指定使用于第28类“游戏
器具；玩具”等商品上。异议人引证在先注册的第1998462号“TITLEIST”、第616568号“TITLEIST”商标等，指定
使用于第28类“高尔夫用器械；高尔夫球棍”等商品上。双方商标指定使用的部分商品属于类似商品，双方商标
在整体外观等方面近似，因而双方商标已构成使用于部分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并存使用易造成消费者混淆

误认。异议人注册并使用于“高尔夫球、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手套”商品上的“TITLEIST”商标曾获《商标法》
第十三条保护。被异议商标与异议人引证商标在整体外观等方面相近，被异议商标的注册使用易误导公众，致

使异议人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短评：

 
类似上述案件这样将知名品牌改头换面的案例比比皆是，也常常成为社交媒体调侃的对象。商标申请人使用不

同的文字组合而蒙混过关通过审查，却又通过“精巧”的图形化设计呈现与他人品牌基本相同的视觉效果，而达
到攀附他人品牌的目的。这种情形完全在《商标审查和审理指南》的射程范围内，在《指南》第五章5.1.5中
规定：商标文字构成、读音不同，但商标字形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的，判定为

近似商标。《指南》还提供了一些实例，与本案可谓异曲同工。

 

根据《指南》的规定和国知局的一贯审查实践，本案异议主张和请求得到支持并无意外。但是上述恶意注册的

手法，看似拙劣，却丝毫不能轻视，甚至能对权利能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和损害。 

首先，从商标审查实践来看，无论对文字如何进行图形化设计，审查当中主要关注的还是商标的文字构成上是

否与在先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如果审查员并不知晓或熟悉涉案权利人的品牌，很难通过对文字的近似审查察觉

其实对知名品牌的抢注。而从图形的审查来看，主要是通过图形要素（维也纳分类）和以图识图的智能检索来

看，是否存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但从笔者所观察到的案例来看，很多类似手法的恶意申请注册都顺利的通过

了国知局的审查，这一点可能需要随着图形智能识别的技术升级而得到解决。 

其次，从商标监控工作来看，注册商标的保护是边界和限度的。恶意注册的手法却是无限，除了更换文字的，

将汉字变形成图形商标的也比比皆是，例如各类抄袭法国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图形商标的情况[1]：

商标法30｜从TITLEIST案看如何综合应对“改头换面”的
商标恶意注册新花招（2022）

http://test.wanhuida.com/team/35/


日期： 2022.03.17
作者： 杨明明

新闻中心  > 万慧达观点  > 商标

 
而随着商标申请量的跨越式增长，通过人工开展商标监控愈发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权利人以及专业机构转而

通过相关智能系统开展商标监控工作。然而，正如商标审查中遇到的困难一般，商标监控系统事实上对于这种

文字构成完全不同的商标并不能有效识别。而从图形的智能监控来看，效果也极为有限。笔者尝试了市面上常

用的图形检索工具，均未能成功检索出本案涉案商标。

最后，从目前商标的注册权利冲突解决机制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

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以他人使用在核定商品上的注册商标与其在先
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的规

定[2]，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换言之，一旦这样改头换面的商标蒙混过关注册下来，除了
涉及商标标识的变形使用、超核定商品范围使用或主张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在成功将涉案注册商标无效宣告之

前，对其商标使用行为主张商标侵权会存在障碍。并且，一旦涉案商标在取得商标注册后潜伏下来，在注册五

年后其商标注册会更为稳固，将很难制止其使用。关于商标注册专用权究竟是“使用权”还是“禁用权”之争已经
沿袭已久，但无论如何解读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考虑到我国目前商标的申请和注册量巨大的现状，允许权

利人对在后注册且注册人主观存有明显恶意的情形下直接提起商标侵权之诉会成为一个现实的需求。

 
 
[1]商标法30，44.1｜“变形龙”类型商标被宣告无效，图形化文字式抄袭终受制裁
https://mp.weixin.qq.com/s/mPdpq1kNHh1We3SRuHvUKw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版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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